
武义县纳税百强和纳税贡献单位管理办法
（2024 年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

弘扬纳税光荣的良好风尚，鼓励企业在新一轮赶超争先中担

当作为，加快打造都市范山水韵现代化活力新武义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管理组织

县府办、县发改局、县经商局、县建设局、县市场监管

局、开发区管委会、县税务局以及相关乡镇街道组成的管理

委员会。

二、参与对象

1.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经济组织（非独立核算建筑业参

与对象除外）。

2.集团公司、控股公司、自然人股东控股 50%（含）以

上的关联参与对象，可以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请（申

请表见附件），经管理委员会同意，允许汇总为一个参与对

象。

三、参与条件

（一）参与对象依法经营，财务、会计制度健全、会计

核算规范，依法诚信纳税。

（二）管理年度内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参与资格。

1.工业企业参与对象，土地效益未达到当年县政府考核

要求的。



2.存在欠缴税（费）款的。

3.纳税信用等级为 D 级的。

4.因涉税违法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。

5.存在县政府一票否决事项的。

四、参与税额计算口径

（一）计算公式

参与税额=净入库税（费）额 + 增值税免抵发生额 + 即

征即退增值税税额 - 委托代征、代扣代缴税（费）额 + 其

他结算税（费）额

（二）口径说明

1.净入库税（费）额：指参与对象在管理当年（1 月 1

日-12 月 31 日）以下税（费）种入库减去退库的金额，税（费）

种：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（生产经营

所得）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车船税、土地增值税、

印花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环境保护税、教育费附

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。

2.其他结算税（费）额：指参与对象享受国家普惠性优

惠政策后结算的税（费）额。

3.参与税额不包括以二手房形式交易缴纳的相关税费、

以前年度欠缴的税费、稽查查补相关的税费、房开项目结束

后（武义县域内未有新项目）清算补缴的税费。

五、确定名额

按参与税额从高到低确定 200 名，其中前 100 名为纳税

百强，后 100 名为纳税贡献单位。



六、确定程序

（一）管理委员会根据企业各项条件符合情况，提出初

步意见名单。

（二）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核确定。

七、公布

以县政府名义对纳税百强、纳税贡献单位予以发文公布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办法《武义县纳税

百强和纳税先进单位管理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武政办〔2019〕

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合并计算参与税额申请表。



附件

合并计算参与税额申请表

参与对象名

称（盖章）

申请

日期
年 月 日

申请理由

管理委员会

组成部门意

见


